附件4-2:

呈贡区渣土场监测管理项目支出绩效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呈贡区渣土场监测管理项目，根据是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昆政办〔2016〕44号）《关于转发进一步规范全市建筑垃圾消纳场审批建设及安全监管实施意见的通知》的规定，组建消纳场专业监管团队，聘请专业技术机构协助消纳场管理工作。
[bookmark: _GoBack]聘请专业技术机构协助消纳场管理工作，建立监测机制，实施渣土场监测管理项目，对全区建筑垃圾（工程弃土）消纳场进行安全检查。解决消纳场经营单位执行填土设计情况缺乏准确监控，不能及时掌握消纳场防治设施建设情况，无法正确评价防治设施的功能及有效性，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及经验，不能及时对地质灾害做出预警等突出问题。
2020年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政府采购方式，聘请云南安益安全评价有限公司协助开展消纳场管理工作。
（2） 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
呈贡区渣土场监测管理项目本身不产生经济效益，通过聘请专业技术机构协助消纳场管理工作，组建消纳场专业监管团队，做好全区弃土消纳场安全生产工作，有效的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同时对我局在渣土场监管过程中提出了阶段性管理意见。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29.8万元，属于公共财政预算资金。2020年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政府采购方式确定了第三方服务机构，按照中标价格确定合同价款为29.8万元，2020年已实际支付29.8万元，专款专用，按时完成支付。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前期在云南省政府采购管理系统中确定采购代理机构，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昆政办〔2016〕44号）《关于转发进一步规范全市建筑垃圾消纳场审批建设及安全监管实施意见的通知》的规定拟定采购需求，进行招标采购。采用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在参与竞争性谈判的公司中，云南安益安全评价有限公司以29.8万元的服务费中标，确定其为我局提供协助消纳场管理专业技术服务。
该项目实施后，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每月向我局提供渣土场隐患排查意见。
四、项目绩效情况
呈贡区渣土场监测管理项目预算资金为30万元，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最后确定服务价款为29.8万元，调整预算0.2万元。预算调整资金较小，预算波动较低，实际支付的项目资金未超过30万元，控制了项目成本。
该项目的实施解决消纳场经营单位执行填土设计情况缺乏准确监控，不能及时掌握消纳场防治设施建设情况，无法正确评价防治设施的功能及有效性，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及经验，不能及时对地质灾害做出预警等突出问题，具有可持续实施的意见。项目本身不产生经济效益。
五、存在的问题
该项目的立项依据是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昆政办〔2016〕44号）《关于转发进一步规范全市建筑垃圾消纳场审批建设及安全监管实施意见的通知》的规定，资金专款专用。确定聘请的机构及价格后，及时拨付资金，并一次性拨付到位，不存在滞留现象。资金使用合规，不滞留。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严格按照资金使用及拨付规定，及时拨付资金。
2020年实施呈贡区渣土场监测管理项目，通过在云南省政府采购管理系统中开展呈贡区渣土场监测项目-协助消纳场管理专业技术服务采购工作，采用竞争性谈判的采购方式确定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整个过程公开、公平、公正、透明，为2021年实施该项目提供了经验。

昆明市呈贡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渣管办
          2021年3月5日

